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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高等法律职业化教育已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2008年，由中央政法
委等15部委联合启动的全国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更成为中
国法律职业化教育发展的里程碑。这也必将带来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机制的深层次变革。顺应时代法治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的法律职业人才，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亟待破解的重大实践课题。

目前，受高等职业教育大趋势的牵引、拉动，我国高等法律职业教
育开始了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塑。改革传统的理论灌输型学科
教学模式，吸收、内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
念，从办学“基因”——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上“颠覆”教学模式：“校警
合作”办专业，以“工作过程导向”为基点，设计开发课程，探索出了富
有成效的法律职业化教学之路。为积累教学经验、深化教学改革、凝塑
教育成果，我们着手推出“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系统化”的法律职业系列教
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
出，高等教育要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
结合。该系列教材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尝试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
在“知”与“行”之间搭建平台，努力对法律教育如何职业化这一教育课题
进行研究、破解。在编排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篇、章、节的体例，以司
法行政工作的法律应用过程为学习单元设计体例，以职业岗位的真实任
务为基础，突出职业核心技能的培养；在内容设计上，改变传统历史、
原则、概念的理论型解读，采取“教、学、练、训”一体化的编写模式。
以案例等导出问题，根据内容设计相应的情境训练，将相关原理与实操
训练有机地结合，围绕关键知识点引入相关实例，归纳总结理论，分析
判断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分展现法律职业活动的演进过程和应用法律的
流程。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实践。法律职业化教育之舟只有驶
入法律实践的海洋当中，才能激发出勃勃生机。在以高等职业教育实践
性教学改革为平台进行法律职业化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索过程中，有一个



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适用于机械工程

制造等以“物”作为工作对象的职业领域，而法律职业教育主要针对的是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以“人”作为工作对象的职业领域，这就要求在法
律职业教育中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辩证”地吸纳与深化，
而不是简单、盲目地照搬照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不应是“无生命”的执
法机器，而是有法律智慧、正义良知、训练有素的有生命的法律职业人
员。但愿这套系列教材能为我国高等法律职业化教育改革作出有益的探
索，为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2016年6月



前言

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编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
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性较强的高职法律类专业课程，同时又是
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为了培养高职高专院校法律专业的应用型
人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最新发展，我们组织部
分专业教师和实践一线的工作人员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教材结构新颖、内容简洁，紧密结合法律规定说明法理，解析实
例，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符合高职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教
材编写过程中，将最新的司法解释及相关内容融入教材，凸显了教材内
容的时代性与完整性。通过本教材的学习，不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
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实务的训练，启发学生运用理论与法律分析
和解决实践问题，使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提高，真正成为
应用型法律人才。本教材不仅适合高职高专类法律院校作为教材使用，
同时也可以成为司法工作者及法律爱好者的参考书目。

本教材由袁志丽进行修订、整理和统稿。各单元参加撰稿人分工如
下：

吴晓苹：单元一、二、三；

袁志丽：单元四之项目一、项目二，单元六之项目一；

朱萍萍：单元四之项目三，单元五，单元六之项目二；

梁瀚匀：单元六之项目三，单元八；

刘小鹏：单元七；

潘雅宁：单元九；

唐玲：单元十、十一、十二。

编　者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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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人格权

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基本类型之一，也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参加民事活
动所必须具备的主要权利，特别是对自然人而言，人格权的享有和行使是其作为民事
主体必不可少的资格和条件。人格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既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完善
程度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权利保护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认识人格权，掌握人格权
制度的内容及其适用规则，更有尊严地参与各项民事活动，有助于提高民事主体的主
人翁意识，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单元一　人格权概述

知识目标

1.了解我国法律有关人格权的规定。

2.掌握人格权的内涵、特征及分类。

3.正确认识人格权的行使规则，知晓人格权的保护体系。

能力目标

1.准确把握人格权的构成要素。

2.正确判断人格权行使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能够运用相应法律
规定及措施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

项目一　人格权的含义和类型

引例

某日，王某、倪某二人到某国际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国贸中心）开设的超市购
物。购物后准备离开时，超市的两名工作人员质问她们有没有拿商场的东西，要求检
查她们的手袋。王某将所有手袋打开让对方检查，超市工作人员仍坚持说她们拿了超
市的物品未付款。双方争执无果，这两名工作人员将王、倪二人带到办公室继续盘
问。在办公室里，商场的一名女职员也加入盘查。迫于压力，王某和倪某摘下帽子、
解开衣服、打开手袋，由超市的工作人员检查。工作人员检查后，确未查出二人拿了
什么东西，才向王、倪二人道歉并放行。事后王某、倪某以国贸中心的行为侵害其人
格权为由，向国贸中心所在地法院起诉。国贸中心认为，其工作人员只是要求检查她
们的手袋，并没有指责她们偷窃，王、倪二人是自己主动打开手袋、解开衣服接受检
查，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没有动手，而且事后已经道歉，不构成对王某、倪某的侵
害。

问题：国贸中心的辩解有没有错误？王某、倪某主张自己的人格权遭受侵害，是
否应当支持？

基本理论

一、人格权的含义



“人格”一词，具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法学上的不
同含义。法律上的人格概念最早出现于罗马法，表示人所具有的某种身

份。
[1]
有学者认为，人格是指生物学上的人被承认为法律上的人的状

态，这种承认的结果表现为国家赋予生物学上的人以权利能力。
[2]
总言

之，所谓人格，是指社会成员作为独立主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自然人的人格要素主要有生命、身体、健康、姓名、名誉、自由、
隐私、肖像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格要素主要有名称、名誉等。只
有获得法律赋予的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体才能以民事主体的名义从
事各种民事活动，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其他主体的尊重。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支配其人格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以维
护和实现人格尊严为目的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规
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
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根据该条第2款的规
定：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其具体内涵有三：

（一）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

自然人从其出生、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从其成立之日起即享有人格
权，人格权的取得无须民事主体积极的作为，而是由法律直接赋予。从
本质上说，人格权是法律对民事主体的社会地位和资格的一种确认，此
种确认仅以其成立为准，而不考虑自然人的年龄、性别、智力、贫富等
差别，也不论非自然人的实力强弱或规模大小。在民事主体存续期间，
人格权始终存在。

（二）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维护其人格独立所必需的

对自然人而言，拥有独立人格是其从生物学意义的人被承认为法律
上的人的主要标志，也是其与普通生物在法律上的根本区别，如果一个
自然人不享有人格权，将不被他人以“人”来对待，也就没有与其他主体
平等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其生命、生活必将遭遇种种危险；对法人或
非法人组织来说，享有人格权才能以主体的身份独立参与社会生活，没
有人格权之保障，就没有独立自主经营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可能。

（三）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



人格利益，是民事主体就其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姓
名或者名称、名誉、隐私、肖像等所享有的利益的总和，包括民事主体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自我认知和精神感受等。人格权
的权利主体行使权利及其义务主体履行义务都是以实现权利主体之人格
利益为目的。民事主体一旦丧失或者部分丧失人格利益，其人格即遭受
损害，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也将丧失或者受损。

二、人格权的特征

《民法典》第992条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由
此规定可见，人格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不可分离性

享有人格权是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得以进行民事活动的基
础，是保障民事主体人格利益得以实现的法律形式；人格利益以自然人
的人身或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组织体为载体，人格利益只有与主体结合
在一起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人格权与其主体同时存在并且密不可分，
主体不能没有人格权而单独存在，主体一旦消灭，人格权也随着消灭。

（二）非财产性

人格权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人格利益是一种精神利益，
本身不具有财产内容，它所体现的是人们的道德情感、社会评价等，比
如名誉权以名誉利益为客体，而名誉是社会对权利主体的一种评价，这
种评价主要是对权利主体产生精神上、情感上的影响。

当然，在一定情况下，民事主体的人格要素也能够为其带来财产利
益，例如：肖像权人可以许可他人有偿使用自己的肖像从而获得相应的
财产利益；当人格权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加害人以赔偿一定金钱作为
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

（三）不可转让性

人格权与民事主体不可分离决定了该项权利只能由特定的民事主体
享有且不可让渡，包括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赠与和继承。当然也有例
外，某些人格权脱离了民事主体仍然具有法律意义或者经济价值的，可
以依法转让和继受，例如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

（四）支配性和绝对性



人格权主体可以依法直接支配其人格利益，可以依法保有或行使其
权利，无须他人协助或获得许可，因此人格权属于支配权，具有支配
性。同时，民事主体行使其人格权可排斥任何人的非法干涉，其他所有
不特定的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其人格权的义务，因此人格权也是绝对
权，具有绝对性。

（五）法定性

人格权的取得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民事主体不须亦不能通过约定
或者单方行为创设人格权。即使有一些民事权利的取得需要民事主体实
施一定的行为，该行为所能产生的权利也是法律预先设定的，例如：家
长给新生儿取名从而产生新生儿的姓名权，摄影师为顾客拍摄照片从而
使该名顾客对相关照片享有肖像权等，民事主体并不能因此而形成法律
规定以外的人格权。

案例

陶女士被吴某驾驶的车辆撞伤，造成上唇裂伤、软组织挫伤，两颗门牙折断。陶
女士称，车祸导致其身体的完整性被破坏，损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更让她感到难受
的是：不但与丈夫不能感受到亲吻时醉人的甜蜜，而且其女儿像往常一样向她“索
吻”，她都不能给予，身为母亲的她为之愧疚。因此，陶女士将吴某诉诸法院，主张吴
某侵害了她多项人格权，包括身体权、“亲吻权”、健康权，同时也造成她的财产损
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损失共计3.9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接吻而带来的精神享受确是陶女士的一种个人利益，但利益
不等于法定的权利，民事权利是由国家的民事立法来确认和分配的，如姓名权、身体
权、健康权等，“亲吻权”本身并未被现行法律法规确认为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对没
有被确认为民事权利的利益的损害，不能直接构成侵权，也就无法以此名义获得赔
偿。法院对陶女士因不能亲吻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对其门牙折
断、口唇裂伤等身体权、健康权伤害以及相关财产损失，判决吴某给予赔偿。

三、人格权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人格权可以进行如下分类：

（一）自然人的人格权与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

《民法典》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
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从这一规定可以看
出，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具有明显的不同：

1.某些人格权为自然人所独有，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肖像
权、隐私权，法人、非法人组织不享有这些与生命及个人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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